
居住权登记业务操作

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信息中心



一、系统网址

所有正式服务器地址均可办理居住权登记业务

10.0.149.9/bdcdj

10.0.149.121/bdcdj

10.0.149.122/bdcdj

10.0.149.123/bdcdj

10.0.149.124/bdcdj

10.0.149.125/bdcdj

10.0.149.126/bdcdj



二、业务类型

新增居住权业务：

3大类（首次、变更、注销），

12小类（首次４个、变更２个、注销６个）



三、业务流程

居住权首次、变更业务流程：

居住权注销业务流程：



四、业务受理条件

1、标的物条件：农房、非住宅用途均不能办理居住权登记，选择房屋时不显示农房和非住宅。

业务大类 业务小类
前置条件

（满足以下条件
才能受理）

限制条件
（以下情况不能

受理）

提示条件
（以下情况系统提
示，具体需经抵押
权人、预告权利人
或嘱托单位同意）

首次
登记

依合同取得居住权

房屋产权

房屋查封
宗地查封
异议记载
行政限制
房屋冻结
居住权

正在办理

预告登记
房屋抵押
宗地抵押

依遗嘱取得居住权

依生效法律文书取得居住权

依嘱托设立居住权 无

预告登记
房屋抵押
宗地抵押
房屋查封
宗地查封
异议记载
行政限制
房屋冻结
居住权

正在办理

2、业务办理条件：



四、业务受理条件

1、标的物条件：农房、非住宅用途均不能办理居住权登记，选择房屋时不显示农房和非住宅。

业务大类 业务小类
前置条件

（满足以下条
件才能受理）

限制条件
（以下情况不

能受理）

提示条件
（以下情况系
统提示，具体
需经抵押权人、
预告权利人或
嘱托单位同意）

变更
登记

居住权人姓名、身份信息变更

房屋产权
居住权

正在办理

预告登记
房屋抵押
宗地抵押
房屋查封
宗地查封
异议记载
行政限制
房屋冻结

居住权期限变更

2、业务办理条件：



四、业务受理条件

1、标的物条件：农房、非住宅用途均不能办理居住权登记，选择房屋时不显示农房和非住宅。

2、业务办理条件：

业务大类 业务小类

前置条件
（满足以下
条件才能受

理）

限制条件
（以下情
况不能受
理）

提示条件
（以下情况系统提
示，具体需经抵押
权人、预告权利人
或嘱托单位同意）

注销
登记

居住权期限届满注销登记

房屋产权
居住权

正在办理 无

因居住权人死亡注销登记

居住权人放弃权利注销登记

双方约定解除居住权注销登记

因法律文书终止居住权注销登
记

因房屋灭失或被征收注销登记



五、强制认证和签署

1、强制认证

业务大类 业务小类 强制认证对象

首次登记 依合同取得居住权 产权人

变更登记
居住权人姓名、身份信息变更 居住权人

居住权期限变更 产权人和居住权人

注销登记

因居住权人死亡注销 产权人

双方约定解除居住权 产权人和居住权人

居住权人放弃权利 居住权人



五、强制认证和签署

2、所有居住权业务通过电子签批屏受理



六、业务要件采集

业务大类 业务小类 要件材料

首次

登记

依合同取得居住权

登记申请书、

身份证明材料、

居住权合同

依遗嘱取得居住权

登记申请书、

身份证明材料、

遗嘱、

遗嘱人死亡证明

依生效法律文书取得居住权

登记申请书、

身份证明材料、

生效法律文书

依嘱托设立居住权

申请人的身份证明（人民法院或有权

机关工作人员工作证、执行公务证或

其它部门介绍信等）

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或判决书、协助

执行通知书

在规范要件外可按具体情况上传其他材料



六、业务要件采集

业务大类 业务小类 要件材料

变更

登记

居住权人姓名、身份信息变更

登记申请书、

身份证明材料、

不动产登记证明、

身份信息变更证明材料

居住权期限变更

登记申请书、

身份证明材料、

不动产登记证明、

居住权变更协议

在规范要件外可按具体情况上传其他材料



六、业务要件采集

业务大类 业务小类 要件材料

注销

登记

居住权期限届满注销登记

登记申请书、

身份证明材料、

不动产登记证明

因居住权人死亡注销登记

登记申请书、

身份证明材料、

不动产登记证明、

居住权人死亡证明

居住权人放弃权利注销登记

登记申请书、

身份证明材料、

不动产登记证明、

放弃权利的书面文件

双方约定解除居住权注销登记

登记申请书、

身份证明材料、

不动产登记证明、

注销居住权约定

因法律文书终止居住权注销登记

登记申请书、

身份证明材料、

法律文书

因房屋灭失或被征收注销登记 房屋灭失或被征收证明材料

在规范要件外可按具体情况上传其他材料



七、填写一表单

1、一表单中居住条件和要求（范围）默认为“整套住宅”。

2、一表单中选择【居住权期限是否终身】，选择‘否’时，需填写时间范围。

3、办理居住权期限变更、居住权人信息变更时，只能在一表单编辑对应的内容。



八、检查不动产登记申请书

不动产登记申请书

申请事由中增加居住权



九、签署审批意见

审批表申请事由中增加居住权；



九、签署审批意见



十、登簿

1、新增居住权登记簿页

2、“居住权条件和要求”从一表单自动获取

2、“居住权期限”根据一表单内容显示，终身

或 yyyy-mm-dd起 yyyy-mm-dd止



十一、房屋状态

居住权首次登记登簿后，房屋标记“居住权”状态，注销后状态取消。

具有“居住权”状态的房屋，在办理转移、抵押登记业务时会有提示。



十二、不动产登记证明

在登记证明的“其他”栏里自动获取以下内容显示：

居住权人：张三，身份证510***************

居住权条件和要求：整套住宅

居住期限：终身 或 yyyy-mm-dd起 yyyy-mm-dd止

业务编号：2021***********



十三、电子证照

登簿提交后自动生成电子版不动产登记证明。



十四、登记中心配置工作

1、用户角色配置：

窗口接件并初审、区县复审并登簿、区县缮证、区县发证

２、审核意见模板配置

初审、复审意见模板

3、居住权业务现不收费，不需要配置收费项目

4、登记证明模板为统一设置，不需单独配置



十五、技术支持

技术支持：

电话 023-63051582

QQ群 197801779 重庆不动产平台建设



THANK YOU
谢谢！


